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

召开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

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贵阳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贵

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 公司 2024 年 5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贵阳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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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6． 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7．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

果； 

8．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9．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

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不存在隐瞒记载、虚假陈述或重大遗漏之处；公

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

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

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

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

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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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召开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在公司总行 401 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4 年 4 月 27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

了《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30 在贵州省贵阳

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中天•会展城 B 区金融商务区东区 1-6 栋贵阳银行总行 401

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张正海主持。 

3.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

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4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公告

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法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和身份证明，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持股证明文件、个人身份证

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 1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19,028,5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063%。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9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7,597,78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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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

的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21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87,194,65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95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2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56,626,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048%。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

括公司部分董事、全部监事以及本所律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

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

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或互联网投票平台（https://vote.sseinfo.com/）行使了表决权，网络

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根据现场会议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现场表决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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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1.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

会 2023年度工

作报告的议案 

1,313,947

,639 
96.8540 

38,828,11

0 
2.8621 3,850,562 0.2839 

2.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监事

会 2023年度工

作报告的议案 

1,315,270

,339 
96.9515 

37,605,41

0 
2.7719 3,750,562 0.2766 

3.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财

务决算暨 2024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的议案 

1,192,118

,106 
87.8737 

160,773,2

43 
11.8509 3,734,962 0.2754 

4.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1,308,536

,739 
96.4552 

47,900,61

2 
3.5308 188,960 0.0140 

5.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 2024年

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316,588

,139 
97.0486 

32,486,71

0 
2.3946 7,551,462 0.5568 

6.关于审议《贵

阳银行股份有

1,317,255

,559 
97.0978 

30,772,89

0 
2.2683 8,597,862 0.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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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限公司 2023年

度关联交易专

项报告》的议案 

7.00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7.01 贵阳市国

有资产投资管

理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预计授

信额度 55 亿元 

601,877,6

20 
94.2993 

34,005,49

0 
5.3278 2,379,762 0.3729 

7.02 贵州乌江

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预计授信

额度 100 亿元 

1,118,365

,173 
96.7616 

35,042,69

0 
3.0319 2,385,862 0.2065 

7.03 仁怀酱酒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预计授

信额度 10 亿元 

1,316,709

,859 
97.0576 

35,179,09

0 
2.5931 4,737,362 0.3493 

7.04 贵阳观山

湖产业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预计授信

额度 10 亿元 

1,318,118

,739 
97.1615 

36,157,11

0 
2.6652 2,350,462 0.1733 

7.05 贵州益佰

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授信

额度 1 亿元 

1,317,737

,359 
97.1334 

34,524,69

0 
2.5448 4,364,262 0.3218 

7.06 华能贵诚

信托有限公司

1,115,076

,473 
96.4771 

36,345,69

0 
3.1446 4,371,562 0.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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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反对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 

占出席会

议股东及

股东代理

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例（%） 

预计授信额度

30 亿元 

7.07 关联自然

人预计授信额

度 0.7 亿元 

1,319,176

,059 
97.2394 

35,033,19

0 
2.5823 2,417,062 0.1783 

8.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履职

情况评价报告

的议案 

1,315,220

,139 
96.9478 

37,895,91

0 
2.7933 3,510,262 0.2589 

9.关于修订《贵

阳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1,183,417

,180 
87.2323 

169,195,0

69 
12.4717 4,014,062 0.2960 

10.关于修订

《贵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181,605

,500 
87.0988 

169,442,8

49 
12.4900 5,577,962 0.4112 

11.关于修订

《贵阳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1,183,588

,580 
87.2449 

169,469,7

69 
12.4920 3,567,962 0.2631 

上述第 7 项议案中 7.01、7.02、7.06 项子议案涉及现场出席的关联股东回

避，就 7.01 项议案的审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阳市国有资产投资管理

公司、贵阳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市工业投资有限公司、贵阳市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就 7.02 项议案的审议，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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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就 7.06 项议案的审议，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作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第 9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第 4、5、7 项议案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情况如下： 

议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反对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弃权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4.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639,105,0

87 
93.0020 

47,900,61

2 
6.9704 188,960 0.0276 

5.关于贵阳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续聘 2024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647,156,4

87 
94.1736 

32,486,71

0 
4.7274 7,551,462 1.0990 

7.00 关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7.01 贵阳市国

有资产投资管

理公司及其关

联公司预计授

信额度 55 亿

元 

401,045,0

34 
91.6820 

34,005,49

0 
7.7739 2,379,762 0.5441 

7.02 贵州乌江

能源投资有限

649,766,1

07 
94.5534 

35,042,69

0 
5.0993 2,385,862 0.3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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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名称 同意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反对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弃权 

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

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

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 

公司及其关联

公司预计授信

额度 100 亿元 

7.03 仁怀酱酒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预计

授信额度 10

亿元 

647,278,2

07 
94.1913 

35,179,09

0 
5.1192 4,737,362 0.6895 

7.04 贵阳观山

湖产业发展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预计授

信额度 10 亿

元 

648,687,0

87 
94.3964 

36,157,11

0 
5.2615 2,350,462 0.3421 

7.05 贵州益佰

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授信

额度 1 亿元 

648,305,7

07 
94.3409 

34,524,69

0 
5.0240 4,364,262 0.6351 

7.06 华能贵诚

信托有限公司

预计授信额度

30 亿元 

646,477,4

07 
94.0748 

36,345,69

0 
5.2889 4,371,562 0.6363 

7.07 关联自然

人预计授信额

度 0.7 亿元 

649,744,4

07 
94.5502 

35,033,19

0 
5.0980 2,417,062 0.3518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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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  




